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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虞校区 行业

类别

建设类项

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绍兴市上虞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绍兴市上虞区水利局 虞水保书[2018]20号 2018年11月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9年4月开工，2020年8月完工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浙江中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自行监测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编制单位
浙江中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校上虞校区

水保设施验收意见

绍兴市上虞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5日在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虞校区会议室召开了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上虞校区水保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验收组成员单位有：建设

单位绍兴市上虞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水保方案编制及验

收报告编制单位浙江中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工程施工单位

浙江耀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监理单

位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会议邀请省水利发展规划研究院高工朱

小敖专家参加验收。建设单位绍兴市上虞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主持了本次验收会议。验收组成员听取了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水

保措施落实情况及水保监测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

验收。

本项目位于“一心二环三区"的科创园南区内，北侧临近园区，南

侧规划为人造绿化带。项目地块一东侧为五星西路，南侧为大学东路，

西侧为大学西路，北侧为五星西路与大学西路交叉口，项目地块二东至

运河西路，南至规划绿地，西至大学西路，北至五星西路，距离杭甬运

河支流 20m。建设内容包括行政楼、图书馆、公共教学楼、专业教学楼、

体育游泳馆、学生宿舍、教师公寓、师生食堂、后勤及其附属用房、中

德交流中心及人才培训中心、创新创业平台及产教融合中心、物业管理

用房、400m田径场、篮球场、网球场、排球场和相应的道路、停车位、

硬地、绿化设施、独立地下室等。其中地块一建设内容为教师公寓、科

研发展用房、产教融合中心、中德交流中心及人才培训中心、后勤及其



附属用房及相应的道路、硬地、停车位、绿化设施、独立地下室；地块

二项目建设内容为行政楼、大学生活动中心、图书馆、师生食堂、学生

宿舍、专业教学楼、体育游泳馆、公共教学楼、物业管理用房、运动场

（包括 400m田径场、篮球场、网球场、排球场）和相应的道路、停车

位、硬地、绿化设施、独立地下室。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施工工期为22个月，即2018年11月至2020

年8月；实际施工工期为17个月，即2019年4月至2020年8月。2018年11

月，绍兴市上虞区水利局对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予以批复（虞水

保书[2018]20号）。

按照《浙江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试行）》，建设单

位自行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保持监测采取定位观测和调查监

测相结合的方法。定位监测根据监测内容和方法采用连续观测或定期观

测，排水含沙量监测在雨季降雨时连续进行。调查监测对于取土（石、

砂）量、弃土（石、渣），面积、正在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建设情况、

扰动地表面积等每月调查记录1次；施工进度、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生长

情况每季度调查记录1次；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后1周内完成监测。根

据工程采取的防护措施，并参考监理单位对项目分部工程的质量评定，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虞校区的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均能满足批复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要求，总体上已具备了竣工验收的条件和要

求。

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

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其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

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验收组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通过验收。

会议认为虽然该项目的水土保持各项措施已基本完成，各项防治指

标均能满足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要求，但是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注重绿化措施的后期养护，使水土流失防治达到规定标准，并对

其他防治薄弱环节进行改善。同时，要进一步强化管理，系统总结本工

程水土保持实施的有关经验、建设和管理模式，为今后的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工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做到建设项目和水土保持工作同步发

展。

绍兴市上虞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二O二O年十二月五日




